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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 鈞局核發使用執照時起造人留存相關竣工圖說(副本) 

       是否均有使用執照戳章事宜，懇請協助說明，實感德便。 

說明：  
一、 因本社區住戶擬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及營業登記之需，向本委 

員會借用託管之使用執照竣工圖說。經清查本委員會留存建 

商提供建築竣工圖面僅約 1/3有市府使用執照戳章，又經建 

商函文告知並非所有圖說均有使用執照戳章(詳附件一、二)。 

 

二、建築竣工圖說無使用執照戳章，於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及營業 

    登記時，不為審查機構接受，延生住戶諸多困擾。且無使用 

    執照戳章之建築圖，如何辨識為建築竣工圖？如何防止住戶 

     外借引用錯誤？ 

 

三、又建商函文所言 鈞局之表示(詳附件一、二)是否屬實？懇請           

鈞局協助說明，以便本委員會遵循。如蒙協助，實感德便。 

       

      

 

 

 

正本：台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 

副本:本會留存 

主任委員  向雯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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